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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广泛了解协助方案是大会按照1 9 6 5 

年1 2 月 2 0日第2099 (XX)号决议设立的，按照1 9 7 1年以前大会每年通过 

的一项有关决议^ 1 9 7 1年以后大会每两年通过的一项有关决议续办到现在'， 

2 . 大会在最近通过的关于方案的1 9 8 7年 1 2 月 7日第 4 2 / 1 4 8号决 

议中，授权秘书长于1 9 8 8年湘1 9 8 9年进行他在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提出的报 

告（A/42/718)中列举的活动。大会赞扬秘书长在方案的范围内对促进国际法 

方面的训练与协助所作的建设性努力，特别是举办第二十二届和第二十三届国际法 

讨论会，以及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及其编纂司参与了同方案有关的各项活动.大会 

还感谢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i/il练研究所(训研所) 

参加方案的工作. 

3 . 大会在该决议第1 3段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报告1 9 8 8年和 

1 9 8 9年期间方案的执行情况，并请他在同方案咨询委员会协商后，就以后如何 

执行方案提出建议， 

4 . 按照大会的要求，本报告叙述1 9 8 8 年 ^ 1 9 8 9年期间方案的执行情 

况以及就以后如何执行方案提出建议.象往年一样，本报告介绍了联合国本身已 

经进行或计划进行的活动以及曾参与的活动，并载有训练所和教科.文组织向秘书长 

揭交关于其活动的说明. 

二、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执行憒况 

A.联合国的活动 

1.日内瓦国际法讨论会 

5 .按照大会1 9 8 7年 1 2 月 7 曰 笫 4 2 / 1 5 6号决议，联合国日内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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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于国际法委员会笫四十届会i义期间举办了第二十四届国际法讨论会.选出了 

二十四名来自不同国家，大都分为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其中十八名候选人^联合 

国—训研所研究金的四名研究员参加了 1 9 8 8年讨论会.该届讨论会从1 9 8 8 

年 6月 6日至 2 4日在万国官举行. 

6 , 1 9 8 8年的讨论会的与会者来自下列国家：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 

利亚、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智利、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洪都拉 

斯、印度、肯尼亚、菜索托、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斯里兰 

卡、瑞典 ^多哥， * 

7 .此外，按照大会1 9 8 8年 1 2 月 9日第 4 3 / 1 6 9号决议，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于国际法委员会笫四十一届会i义期间举办了第二十五届国际法讨论会。 

选出了二十四名来自不同国家，大都分为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其中二十二名候 

选人勒联合国一训研所研究金的三名研究员参加了1 9 8 9 年讨论会 .该届讨论 

会从1 9 8 9 年 6 月 1 2日至3 0曰在万国官举行. 

8 . 1 9 8 9年的讨论会的与会者来自下列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 

国、贝宁、玻利维亚、布隆il古巴、捷克斯洛我克、厄瓜多尔、埃及、芬兰、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马里、m、波兰、瑞士、 

坦桑尼亚、突尼斯、土耳其、越南*扎伊尔。， 

9 . 与法律事务厅协商后决定讨论会日期，以便‧国一训研所的研究员能出 

席会i义.‧ 

10.在讨论会的三周会期内，与会者出席了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讨论会期 

间还举办了若干次讲盧，一些讲演者是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些则是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官员ifc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秘书处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员。 

11.这次讨论会是由会员国自愿捐款提供经费的，若干国家的政府为来自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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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的学员揞供了国家研究金.委员会特别赞赏地注意到在1 9 8 8年阿根廷、 

奥地利、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芬兰湘瑞典等国的政府以及在1 9 8 9年奥地 

利、芬^德意志联邦共湘国、爱尔I墨西哥、瑞典勒瑞士等国政府以向联合国 

有关援助方案揭供自愿捐款的方式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提供了研究金，有 

了这些研究金，才能够实现参加者的适当地域分配，遥远地区的国家的合格人选才 

摒以参加，否则他们即不能参加，1 9 8 8年向9位参加者颁发了研究金，在 

1 9 8 9年向1 2位参加者颁发了全额研究金（旅费^生活津贴）和向4位参加者 

颁发了都分研究金（旅费或生活津貼）.自从1 9 6 4年开始举办讨论会以来， 

参加者共有5 5 8人，分别具有1 2 4个国籍，其中有2 8 0人得到研究金.， 

12. 国际法委员会着重指出它对于讨论会的重视，讨论会便年轻的法学家，尤 

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法学家能够熟悉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总郁设在日 

内瓦的许多国际组织的活动.因此，委员会对1 9 8 8年只有9位参加者而去年 

有1 5位参加者获得研究金表示关切.委员会非常满意地注意到1 9 8 9年申请 

财政援助的所有人都获得研究金。它建议，为了使讨论会有尽i广泛的参加者， 

大会应再次呼吁能够这样做的国家自愿提供举办讨论会所需的捐款.‧ 

1 3 . 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到，1 9 8 8年讨论会单单以英文进行，因为没有向 

它揾供口译服务。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讨论会在1 9 8 9年得到全都口译服务, 

并希望即使有财政限制，在未来的讨论会上将尽力提供同祥的服务^设施.， 

2. 0 事 务 厅 的 活 动 

(a)国际公法湘其他活动 

14 .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特别是其编纂司一如既往，继续行使与方案各项目标 

有关的各种职能. 

1 5 . 按照秘书长有关建议翱大会有关决议'、法律事务厅参与训研所的以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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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过考.?：与联合国―训研所国际法研究金方案总方针相关的各个方面，例如方案研 

究员的选择和讲解员的任命. 

1 6 . 在这方面，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勒训研所负责执行研究金方案的官员密切磋 

商以确保大会所核可的研究金方案各项准则得到执行.此外，方案规划^预算司 

贼予法律事务厅对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各帐户开支 

ijf r i核 i l l的权力.法卄:市务厅:'a道倂被分m î ' i市务厅接受一段min à':?训统的研究 

员* 

1 7 . 此外，法律事务厅还接受并指派实习生参加与法律事务厅某些项目有关的 

活动.实习生的形式有两种：（a )特别选定；（ b )接受新闻都指派的实习生. 

按照第一种形式，法律事务厅同人力资源管理部共同挑选实习生，确定其实习期和 

实习方式.实习方式可能是让实习生参加其出于学术或其他理由而特别感兴趣的 

该厅项目，笫二种形式的实习是新闻都大规模实习方案的一都分，其主要目的是 

便 实 习 生 熟 悉 整 个 联 合 国 系 统 实 习 生 表 示 特 别 感 兴 趣 的 秘 书 M — 部 门 . 这 

个方案的实习期为一个月 .实习生中无一人为联 合国带来财政负抠. 

1 8 . 在 新 闻 都 的 建 议 下 ， 法 律 事 务 厅 工 作 人 员 还 在 总 部 或 偶 然 应 他 地 方 

国际法的各个方面^国际组织法向各国外交都官员和大学生作了讲演. 

1 9 . 编纂司进行了各种同方案有关的活动，包括抠任方案咨询委员会的秘书处， 

参与拟定了秘书长关于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编纂司向大会第六委员会揭供服务. 

该委员会负责审议法律议程项目，其中包括同援助方案有关的议程项目.它还协 

助传播关于联合国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工作的资料. 

( b )有关国际贸易法的活动 

20. 大会 1 9 8 7年 1 2 月 7 日 第 4 2 / 1 5 2 号 决 议 和 1 9 8 8年 1 2 月 9 日 

第 4 3 / 1 6 6号决议均重申联合国贸易委员会在国际贸易法方面培训和援助工作的 

重要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并表示^易法委员会应举办座谈会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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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别是在区域级别上举办，以促进国际贸易法方面的培 Î川和援助.大会慼谢 

在组织国卩 示贸易领域的区域性座谈会和讨论会方面与委员会秘书处合作的各国政府. 

区域组织和机构；请各国政府、êlp示组织和机构协助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座谈会和讨 

论会并为其筹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内举办这类会议.大会还请各国政府、有 

关的联合国机关、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自愿捐助，以便能^定期向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颁发研究金，使其能泰加这类座谈会和讨论会. 

21. 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国际贸易法分部） 1 9 8 8 年 7 月 2 5 

日至3 0曰在莱索托的马塞卢举办了一次国际贸易法讨论会.讨论会由东部及南 

都非洲国家优惠贸易区（ f T A )和茱索托政府共同主办 .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布 

m-吉布提、埃荖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 

卢旺达，澌威士兰、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相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十四个国 

家的 3 4位个人，其中包括政府髙级官员，工商界和大学的代表，另外茱索托还有 

3 6人也出席了讨论会 • 

22. 讨论的内容涉及贸易法委员会下列领域的工作：国际货物销售；国际商业 

仲裁相调觯；关于起草建造工厂国1;不合同的法律指南；国(V:f、货物运输；国iv:^;^付. 

下列各 S政府提供了自愿捐款：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 .美利坚 

合众国-

23.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 1 9 8 8年 1 0月 6曰至 8曰东南非优惠贸易区法侓专家 

^员会在卢萨卡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上述讨论会的成果，法侓专家姿员会结论认为: 

"考>{t到这些文本关系到东南非优惠贸易区经济安排的成败，所以应促请东南非优 

惠 贸 易 区 各 成 员 国 审 议 并 在 可 能 的 情 况 下 通 过 这 些 文 本 " . " 1 9 8 8 年 1 1 月 

2 6曰至 2 9曰东南非优惠贸易区都长会议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举行的第 

十三次会 i义注； t到讨论会的报告.郤长会 i义指出："讨论会直要的方面是，与 

会者认识到各成员国过贸易法委员会的法律 X本将有助于东南非优< ^ ^易I义.的!"3 

标的实现，làJ为这-些文本的宗旨就是要尽货封《小各现行立法之间的差距‧ 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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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得知，与会者将 3 ^议其各自 H I家政府站过. W易法^员会的^项文本" . " 

24. 委员会对讨论会的成果表示满意.委员会请卞;!、书处与东南非优惠贸易区 

秘书处相讨论会各与会者保持I《系，以保持其对委员会的工作的兴趣，以及对有关 

国家在考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委员会编拟的各项文本方面的情况的兴趣. 

25. 贸易法委员会与开罗区域仲裁中心于 1 9 8 8 年 3 月 2 8曰至 3 1曰在开 

罗共同主办了 一次国际商.化仲裁讨论会' .与会者来自区蜮内所有国家.】 9 8 8 

年 7 月 1 1日至 2 2日又与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合作在中国青岛为11)卩不贸 

易企业人员举办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国际贸易法和惯例讲习班. 

26. 1 9 8 8年间有四名实习人员接受了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的训练，并参与 

委员会现有项目的工作. 

27. 1 9 8 9年，贸易法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二届会议的第二周，即 1 9 8 9年 

5 月 2 2日至 2 6日在维也納举办了一次关于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的座谈会.共计 

收到 9 0个国家大约 2 5 0份关于参加讨论会的申请，委员会的资金可提供 3 2 份 

奖学金，以觭足发展中国家与会者的旅费 .另外有 4 8名个人在没有财政援助的 

情况下出席讨论会，曾参与編拟法律 X本的代表和观察员以及秘书处成员就娈员 

会编拟的各项公约和其他法律文本举办了讲座. 

28. 贸易法委员会在】 9 8 8 年 4 月 】 1 曰 至 2 2日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审议了 

国！^不贸易法教学、研究，传潘和广泛了解的问题.该届会议的报告'，指出，委 

员会自第一届会议以来一直认为培训和援助方面的活动是很要的. 

29. 秘书长的说明（ A / C N . 9 / 3 U )总结出以下一般性; t见：为使委员会及 

其秘书处执行切实有效的培训和援助方案，必须要有充分可靠的资金来源.委员 

会指出，当资金不能事先充分供应以作出必要承诺或当捐款数额不足时，讨论会或 

座谈会的筹备即遭遇困难. 

30. 秘书处提议由委员 M 请各国政府、联合国有关机关.组织、机构和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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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母年向已有的信托基金從供弄X，以便为委员会举办的谈会;^換？.》费，^ i Â 

会对此进行了讨论。这项逑i义;！：:本上与大会第42/152号决i义笫5(d)段相同， 

但有人认为如果由贸易法委员会提出，则经过讨论后可望取得积敉的反应.另有 

人表示，建议中应表明对信托基金的捐款或其他任何捐款纯属自愿性质.秘书处 

逑议的每年总捐款数额，例如】50， 0 0 0美元，仅仅是个指标，而不构成一国政府 

继续向信托基金提供捐款的承诺，也不表示今后将继续捐出相同款额.若干代表 

表示支持上述建议，认为其本国政府将积极考虑每年向信托基金提供捐款.另一 

些代表说，虽然他们了觯上述建议的目的，但他们的政府宁可向特定的歷谈会或为 

其他特定目的，而不是向一般性的信托基金提供捐款.但鉴于某些国家政府愿意 

考虑每年捐款，这些代表将会îtl建议^请其本国政府注;1。 经过讨论后，委员会 

决定请各 i l政府，联合国有关机关.组织、机构和个别人士为资助贸易法委员会的 

座 谈 会 每 年 向 已 有 的 信 托 基 金 提 供 自 愿 捐 款 ⋯ ⋯ " 

31. 贸易法委员会 1 9 8 9 年 5 月 1 6日至 6月 2日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了与 

a卩不贸易法教竽.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有关的各项问趔." 

32. 委员会对协助举办 1 9 8 8年茱索托讨论会和 1 9 8 9年维也纳座谈会并 

^供讲座的所有人员表示慼谢.委员会特别慼谢丹麦，芬兰、苻兰、掷威，瑞典 

和美利坚合众国为茱: t托讨论会的筹资作出的贡献，并慼谢澳大利亚，加拿大.丹 

麦 .芬兰和瑞典为维也納座谈会的 ;资作出的贡献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芬兰 

四年期每年 1：人捐】 0万芬兰马克（约合二万三千《元)支"々 f t U ^的"丄) 

安员会还^赏地汪:g、到，瑞士四年^母年认抬5万端士法!、'I;支持姿员会的一 

般性方案，而且委员会还可以将上述一部分资金用于座谈会. 

33. 贸易法委员会得知，秘书处还打算进一步加强努力，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 

举办或联合举办国际贸易法问题的讨论会和座谈会.鉴于人们对本届会议期间举 

办的座谈会颇感兴趣，另外，配合委员会届会在委员会书处所在地维也纳举行座 

谈会也有许多好处，所以拟于 1 9 9 1年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之1^示举办一次座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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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 9 8 9 年 1 0月将在新德里与亚非法侓协商委员会联合举办一次讨论会， 

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亚洲各成员 S中间宣传委员会编拟的各项文本.祕书处 

已接到出席加勒比共同体将于 1 9 8 9年期间就海上货物运输问趲举办的购次讨论 

会的邀请，屆时，《汉堡规则》将是审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35. 计划于 1 9 9 0年 3月为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在莫期科举行一次关于委员 

会工作愴况的讨论会，讨论会将从苏联和Jj^合li]开发计划署为培训友展中15」家个 

人而设立的信托基金中提供资金. 

36. 秘书处报告说，它正在就拟于世界不同地方的发展中国家举行的进一步的 

讨论会进行讨论，希望能象对茱索托讨论会和本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座谈会那样为 

各种大型讨论会和座谈会，以及与会者可能较少并且议题可能较为有限的小型活动 

提供资金.据说，这两种活动都是有益的，可有助于! ^进委员会工作的讨论会相 

座谈会方lis* 

37. 贸易法委员会对秘书处努力扩大讨论会和座谈会方案一事表示赞同.姿 

员会回顾了大会 1 9 8 8年 1 2月 9日第 4 3 / 1 6 6号决议第 5 ( c )投关于由各 g l奴 

府.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各组织、单位和个人为赞助这些活动的联合国国卜/T、贸易法 

委员会座谈会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的请求.委员会还回顾了第二十一届会 i义上 

提出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年提供这些自愿捐款的请求. 

3 ,海洋！^和海洋法办公重的活动； 

汉密尔顿 •谢利 ‧ 梅拉辛格纪念研究金 

3 8 -阿梅拉辛格纪念研究金方案是为期六至九个月的专业研究和学习，研究和 

学习设施由依照该方案提供设施的教育机构之一提供，其后是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 

办公室实习，为期可以多至三个月 ‧目前参加该方案的机构如下：美国，弗吉尼亚 

大学、海洋法律和政策中心；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达尔胡西法学院；日内瓦，国 

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马,诸塞州、伍兹 t尔海洋地理研究所；乌得勒支大学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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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举法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类国，佐治亚大学法学院；^国， 

迈阿密大学法学院；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相美国，夏威^大学，威廉.理査森 

法学院. 

3 9 . 汉 密 尔 顿 . 谢 利 ‧ 阿 梅 拉 辛 格 纪 念 研 究 金 是 根 据 1 9 8 0 年 1 2 月 1 0 日 

大会第 3 5 / 1 1 6号决议设立的，' 7 

4 0 -设立研究金的主要目的是为选出的研究员提供方便，在海洋法、其执行以 

及有关的海洋事务方面逬行研究生一级的研究和训练，使他们在选定的专业和职业 

上取得更深造诣，对有关海洋法的研究及其执行扩大认识，深入了解并获得进一步 

的专门知识，以便为其本国作出贡献， 

4 1 *颁发研究金的规则和指导方针已符合联合国裉据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 

和广泛了解方案颁发研究金的适当惯例.规则和指导方针以及研究金的申请表格通 

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办事处和联合国新闻中心在全世界分发， 

4 2 .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办公室与法律事务厅合作初步审查了各国政府机构应邀 

擠出的个别申请和捍名，已经拟好一个入围候选人名单供咨询小组评审. " 

4 3 . 根据规则和指导方针，咨询小组由国际事务、国际法和有关领域中八位杰 

出人士组成，负责评审候选人并提出建i义，由秘书长诲洋事务和海洋法特别代表据 

以颁发研究金. 

4 4 . 羊 ， 1 9 8 6年以来秘书长洋 ^务相 ' > 1 4洋法别代 ; ^ (萨雅 .南丹先 

生，据咨询小组的建议已经颁发了三次研究金*第一次于 1 9 8 6年颁给尼、;尔外 

交部一位律师；第二次于 1 9 8 7年颁给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一位律师；第 

三次于 1 9 8 8年颁给另一位律师，他是智利外交部的一位法律顾问， 

4 5 . 研究金第三个得主将于 1 9 8 9年 1 0月在联合王国剑侨大学国际法研究 

中心由劳特帕赫特教授指导，开始她的驻校研究生方案. 

4 6 -该研究员在上研究期间得到按联合国所规定研究金比额扭供的生活 i j 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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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3Ji'务相、)洋法办公室实习期I'口】亦到生、活津贴.他还"iih'il 了从本Liil前往 

教育机构、联合国总部以及回11的往^机票. 

4 7 . 根据规则和指导方针的规定，这些研究员要就特别有关专题写一篇论文， 

论文将用于编制一份与该专题有关的研究捐告，由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办公室出版. 

4 8 . 每年的研究金来源是汉密尔顿 •谢利 ‧阿梅拉辛格研究基金所得的利息. 

今年，咨询小组将于 1 9 8 9年 1 2月 5日开会决定第四名研究金得主 .其后将由 

特别代表公布得奖者. 

4 9 *由于研究基金所得收入有限，旅费和生活津貼又很昂贵， 1 9 9 0年仍然 

只能颁发一个研究金.特别代表欢迎各会员国、慈善组织、国际组织和个人向研究 

基金逬一步提供捐款，以便每年得以颁发一个以上研究金名额，从而将当前的方案 

加以扩大，并更有效地利用各参加大学提供的机会. 

4 .同其他组织的合作 

5 0 . 若干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继续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负责逐渐发展和编慕 

国际法的联合国各机构的各种会议，例如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以观察员身份参 

加笫六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及其它为起草国际文书 

而设立的委员会工作 ‧ 

5 ‧宣传 

5 1 . 《联合国纪事》经常报道关于联合国当前开展的法律工作的情况. " 

6 .联合国法律出版物的供应 

5 2 - 根 据 秘 书 长 1 9 8 7年关于协助方案 { A / 4 2 / 7 1 8 )的报告第 7 2(f收和 

授杈执行该方案的大会第 4 2 / 1 4 8号决议第 1段的规定，向根据该方案一直在接受 

联合国法律出版物的发展中国家机构和由有关会员国代为索取这些出版物的发展中 

国家其它机构提供了 1 9 8 8 和 1 9 8 9年出版的联合国法律出版物，"国际法院 

继续向接受该项方案锾助的各机构提供其出版物.在这方面，国际法院报告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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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它 

和机构数目. "此外，国际法院还把坛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立的联合国新闻中 

心列入免费分发名单之中，"联合检查组（联检组）的一个损告和秘书长及法院 

在该损告附件所作的评论 2 *中讨论了有关国际法院出版物的销售和非英法文译文的 

若干问题 .此外，根据 1 9 8 7年 1 2 月 2 1 日 大 会 第 4 2 / 2 5 5号决议， 

预期秘书长就这些亭项向当前的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7 ‧国家机构提供的研究金 

5 3 .应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团的要求，秘书长向会员国散发 

了该国的一个来文，其中说明了在基辅国立大学研究国际法的购个研究金，从 1 9 8 9 

年开始，懂俄文的专家为期一年，不懂俄文的专家为期两年. 

B .联合国—训研所国际法研究金方案 

54 . 大 会 在 笛 4 2 / U 8 号 决 议 笫 2 (a)段中授权秘书长在1988年勤19 8 9 

年 每 一 年 至 少 提 供 1 5 个 研 究 金 名 额 ， 因 此 ， 联 合 国 * 训 研 所 于 1 9 8 8年联合 

提供了 2 0个奖学金名额，在 1 9 8 9年提供了 1 6个研究金名额 ‧ 

5 5 . 根据大会笫 4 2 / 1 4 8号决议笫 1段勒秘书长前一份报告（ A / 4 2 / 7 1 8 ) 

第 4 7段的规定，法律事务厅、特别是其编纂司相训研所就研究金方案在各方面进 

行了合作，例如，选择研究员、指派主讲的专家勒为方案筹资等。如同往年一样, 

训研所负责该联合方案的日常行政工作，研究金方案的经费一部份来自预算拨款 

(参看下文笫 9 4段），另一部份来自指定用于研究金方案的一个自愿捐款信托基 

金（ # # 第 9 4〃力 9 5段）。 

5 6 . 虽然联合国研究金仅发给发展中fel家的候选人，但训研所过去曾从自己的 

预)？^中为发达国.家候选人最多资助过两个研究金名额，然而，由于预算方面的限 

制 ， 训 研 所 在 1 9 8 8 — 1 9 8 9年未能为这两个研究金名额提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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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方案的目标是使合格人员特别是政府中;'及法律官员^脊年国际法教师能力》： 

(a)加^对际法的认识，特别是与发Â《中IfJ家特别有关的问题的认识；（b)获得 

联合 H I及其有关机构法律工作的实际经验； ( 0有机会就共同关心或与本国特别有 

关的法f4t问题坦诚而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5 8 . 该方案对发展中国家的侯选人开放， 1 9 8 8年共收到 5 0 个 国 家 的 7 8 

份 中 1 9 8 9年收到 3 1个国家的 4 5份申请f 在挑选候选人时特别考虑到 

申请者个人的资历、各自国家的需要命他们通常的工作领域，同时还考虑到需要保 

证公平地域分配以及男女厌方公平分配的原则。按照惯例，优先考虑在最近几年 

里其国民没有得到过研究金名额的国家候选人'另外，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新 

近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一定的优先考虑. 

5 9 . 1 9 8 8年 1 4出的研究员来自下列国家：阿根廷、巴林、巴西、鲡甸、 

刚果、斐济、冈比iE、几内亚比绍、印度、肯尼亚、马拉维、墨西哥、尼日尔、尼 

日利亚、巴基斯坦、塞舌尔、所萝门群岛、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勒突尼斯. 

6 0 . 1 9 8 9 年 出 的 研 究 员 来 自 下 列 国 家 ： 孟 加 拉 国 、 贝 宁 、 乍 得 、 科 特 

迪瓦、民主也门、危地马& ^几内亚、洪都拉渐、伊朗伊斯兰共湘国、马里、莫桑 

比克、秘鲁、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湘国、乌拉圭加越南. 

61 .象往年一样向研究员提供下^ij三个学习计划： 

(a) 参加海牙国际法学院的国际私法^公法的年度课程，为期六周；参加 

训研所在海牙学院与年度讲座同时举办的特别演讲^讨论会。全部研究员选 

择了这个计划； 

(b) 象上文学习计划 ( a )—样，参加海牙国际法学院为期六周果程^训研 

所的特别讨论会，以及參加结合国际法委员会年会举 i s的日内瓦国际法讨论会, 

1 9 8 8 年 4 名 研 究 员 选 择 了 这 个 计 划 ， 1 9 8 9年 3名研究员选择了这个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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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上文学习卄划(a)—1h ，̂加海̂ 引̂;];;.!、'：；̂1；1为1"】六"】的̂ |̂  fMuîIllMf 

所的特别讨论会，随后在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化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机关的法!^ 

部 门 实 习 三 个 月 ， 由 于 预 算 方 面 的 限 制 ， 1 9 8 8 年 这 # 习 计 划 只 选 了 3 名 

研 究 员 ， 1 9 8 9年只选了; I名， 

6 2 . 除了在海牙学院作出的一系歹'〗国际私法勒国际公法的演讲外，海牙的学习 

方案还包括一个由训研所特别为研究员主办的紧密的讨论会勒活动方案 ‧ 

6 3 . 1 9 8 8年特别讨论会的主题如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国际贸易的法律问题、解决国际商业交易的争端、为发展筹资的法律问题、国 

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保护难民制度、国际保护人权、联合国内国际法编募过程涉及 

的一些问题、谈判命起革条约及其他国际法律文书、觯决国际冲突* " 

6 4 . 1 9 8 9年特别讨论会主题如下：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新海洋法、法侓 

顾问的作用勒职司、国际贸易的法律问题、解决国际商业交易的争端、为发展筹资 

的法律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保护难民制度、国际保护人杈、联合国内国际 

法编纂过程涉及的一些问题、谈判和起草条约及其他国际法律文书、解决国际冲突， 

6 5 . 国际法研究金方案仍然是一项有用和适合的训练活动，继续极受各地发 

展中国家的政府律师和大学教师的欢迎。在课程结束时研所进行的评价活动中， 

参与者今年再度一致证实该方案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并成功地实现了它声明的目标. 

c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活动: 

为拉丁美洲勒加勒比举办的国际法区域训练进修班 

6 6 . 同往年一样，根据大会笫 4 2 / 1 4 8号决议的规定，训研所举办了一期为 

期 两 周 的 国 际 法 区 域 训 练 进 修 班 。 1 9 8 8年的区域进修班从 1 1 月 2 1日至 1 2 

月 1日在巴西利亚举行，是为拉丁美洲^加勒比区域举办的， 

6 7 . 该方案的基本目标是向政府的年轻法律顾问勒大学教师提供机会，使他们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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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该区域有关的国际法的最近的发展有一个新的湘更深入的了解湘较为一,1.1 (的帮 

助提倡国际法作为加强国际*平及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一种手段。 

6 8 . 从以下国家挑选了 2 8名进修3_&的参加者：阿根廷、巴巴多渐、巴西、智 

利、哥伦比亚、古巴、多来尼加、多米尼加共命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 

斯、牙买加、璺西哥、尼加拉瓜、巴氽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渐、圣文 

森特勒格林纳丁斯、乌控圭*委内瑞拉。 

6 9 . 课程由拉丁美洲 ^世界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设计， "包括的专题如下： 

发展资金的法律问题、国际贸易的法律问题、拉丁美洲^加勒比的区域一体化、国 

际法的最新发展：区域性展望、技术转让的法律问题、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新的海洋法、国际保护人权、*平觯决争端、外交^领事法. 

70 .联合国秘书长勒训研所执行主任感谢巴西政府乐意联合举办这期区域训练 

进修班，并负起东道国的责任，从而保证了联合国在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广 

泛了觯方面的援助方案得以顺利地执行. 

71 ‧又要指出的是，由于缺少经费，训研所没有执行订于 1 9 8 9年为非洲区 

域举行的国际法区域训练进修班。训研所希望一部分利用拨給新的两年期援助方 

案下的预算经费、另一部分利用各国指定用于区域进修班的志愿捐款，能够在 1 9 

9 0年举办该进修班，（参看下文 * 9 9段）。 \ 

D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活动 

1Z 1 9 8 8—1 9 8 9年期间，教科文组织在促进联合国国际法的教育、研 

究、传播和广泛了解法律的协助方面的工作属于 1 9 8 7 年 1 0 月 2 0日至 1 1月 

2 0日在巴黎举行的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核可的 1 9 8 8—1 9 8 9年 

方案十三（和平、国际谅解、人权和各国法律），特别是属于次级方案十三. 1 . 1 

{审査促进和平因素）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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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这方面的活动是为了发挥教科文组织在教学和研究国际法，其中包括人道 

主义法方 W的作用. 

74. 在教学活动方面，教科文组织协同布隆迪大学，在 1 9 8 8年 1月 7日一 

I 3日在布琼布拉举办了区域性的国际法毕业后培训班， 

75. 又还举办了模似式的仲裁讲，班，觯决有关三个国家之间过境权利的争端. 

为了使培训员能够熟悉这一类争端可能引起的分歧，还讨论了内陆国、国家职任、 

S家对条约的继承等等问题. 

7 &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使培训员能够熟悉和平觯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程序 

及编写简报的情况. 

7 7 .座谈会大约有 6 0人出席，其中包括6名教师、一些公务员、'各部的頋问、 

法 ¥和法律顾问及大约 3 0名四年级的法律系学生 .绝大琊分的培调员是布隆迪 

人，徂有 3名来自落麦隆、加蓬和扎伊尔. 

7 a所有的培训员及布琼布拉法律系参加几次^谈会的教师，鄱特别受益于歷 

谈会.座谈会使得所有有关者都有机会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对面地为该案件进 

行辩护. 

7 a歷谈会的方式特别适合教学、研究、传樯和广泛了斛 m际法.因此，教 

科文组织计划重复:^方面的经验，同阿尔及尔大学在 1 9 9 0年合办另一次国际公 

法毕业后培训班，集中讨论最近的发展及HI际公法的发展. ' 

80. 1 9 8 9年 9月 4日至 8日，教科文组织应哭尼斯政府的邀 i肯及同突尼斯 

国际研究协会合作，举行一次研究和教学 ®际法专冢国际会议.该会议是在突尼 

斯il际关系学科间讲座的主持下进行的，聚集了专家和观察员来审议，首先，目前 

的趋势、评价今后研究和教学国际关系的前途，及然后，研究如何利用学科，例如 

人类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国际公法来发展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 

81. 在国际法方面，有下列研究和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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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9 8 8年，兰人权研究所为教科文组织纟屈写了法文版的《国际人权方 

案》（1 9 8 6年教科文组织出版的英文版、规范和机抅发餍研究报告）； 

(b) 1 9 8 8年6月，教科文组织在曼谷出版1 9 8 8年第一期的《11际法》 

联系简报，报导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闻和资料； 

(C)《全球人权教学与研究机构指南》（BERG/UNESCO 1 9 8 8 ) , 2 1 6 

页； 

(d) 《全球和平研究与培训机构指南》（UNESCCVBERG 1988)， 2 7 1 

页； 

(e) H u m p h r e y , J o h n《即将来临的1 0 0 0年国际人权法》（19 8 9 

年，巴黎，教科文组织）2 0 4页* 

SZ此外，教科文组织按照其呼吁，致力編写和出版国际法方面的教学材料， 

下一年，教科文组织将出版有关国际公约的介绍手册，尽可能洧楚说明国际法涉及 

的范围，及反映出这方面的现况及学派，以便公平对待目前就本主题进行的激烈辩 

论.教科文组叛还会印发再版的《全球国际法教学与研究机构指南》。 

三、教科文组织对执行 

1 9 9 0 - 1 9 9 1 两 年 期 方 案 的 建 议 

sa大会第4a/ 1 4 8号决议第'1 3段谞秘书长同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 

播和广泛了觯国际法的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协商后，提出关于执行随后各年的方案 

建议，秘书长关于如何进行1 9 9 0年和 1 9 91年方案活动的建议已由咨询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加以审议，载列如下. 

A.联合国的活动 

8 4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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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内瓦国际法讨论会.如果各国继续提供充分的资源捐款，将在1990 

年和 1 9 91年连同国际法委员会举办新的讨论会。讨论会的时间安排将尽量使 

得上文第6' 1段提到的，为(bH十划挑选出来的联合国训研所国际法研究员能够有经 

费来参加讨论会.在讨论会的组织方面，请汪意上文第1 2 — 1 3段； 

(b) 法律爭务厅的活动 

(1) 国际公法和其他、^动.在1 9 9 0年— 1 9 9 1年两年期间，法惮事务 

厅及其编碁W^ï续执行本报告所述与方案目标有关的各种职务，及同训 

研所一起参加联合国训研所研究金方案；训练实习人员；讲授国际法课题; 

就联合国协助方案及传播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资料的项目，为咨询委员 

会和资料委员会执行秘书处职务； 

(2) 关于国际^易法的活动.为促进国际法培训和协助所采取的措施，使发 

展中国家特别关注的r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在这方面的活动已在本报告第 

2 0 — 3 7段加以讨论.秘书长将在1 9 9 0 — 1 9 91两年期间，通过 

法律事务厅的国际贸易法组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执行贸易法委员会在这方 

面向他提出的建议； 

(C)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办公室关于汉密尔顿.谢列.阿梅拉辛格研究金的活动,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办公室应按照本报告第4 1段所述规定和方针，在1 9 8 7年、 

1 9 8 8年和1 9 8 9年颁发阿梅拉辛格研究金以后，每年继续颁发至少一名研究 

金.但在这方面，请注意本报告第4 9段； 

(d) t ^ . 联合国秘书处应继续努力对联合国法律活动作适当的言传，特别 

是在《联合国纪事》定期刊载法律方面的事务； 

(e) 提供联合国法律出版物.在1 9 9 0年和1 9 9 1年期间发行的联合国 

法律出版物将提供给在本方案下一向收到此种出版物的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及有关会 

员国要求提供这类出版物的其他发屣中国家的机构.每一项新的要求将抉照该项 

要求是否正当，并考虑到有关出版物的有无加以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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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各国研究机构提供的研究金和讲学金.各国政府;就其国家研究机构提供 

的研究金和讲学金的资料，应夜照各该国政府的要求,分发给所有会员国， 

8 & 简 言 之 ， 秘 书 长 建 议 ， 本 报 告 第 5 段 至 第 5 3 段 挺 到 的 1 9 9 0年和 1 9 

9 1年的各项活动，应由联合国秘书处按照过去的同样办法继续进行，并 f有余地, 

以 使 的 4 r / 力 . 如 _ ^ 可 以 动 用 史 多 的 资 金 ， 那 就 应 当 i l ? 新 考 虑 件 - , . 以 

秘书长看来，上述活动表示，能够确实有效地运用联合国参加方案所现有的手段， 

因此，应当继续上述各项活动。 

B ‧联合国一训研所 a际法研究金方案 

86 。秘书长建议：联合国法律事夯厅一训研所国际法研究金方案在19 9 0 

和 1 9 9 1年内应当如同往昔一杯继续进行，按照过去各年的远择程序在联合国经 

常预算项下每年至少提供 1 5个研究金名頟， 

8 7 . 此外，还有可能利用助方案信托 ; ^金増加几个研究金名额。此事将视 

该基金每年所得自愿捐款的多少而定，并需考虑到是否有必要为预防运用自愿捐款 

不当而留有氽地. 

8 8 . 利用该信托基金支付研究金方案管理费用及其他费用时应极其谨慎.应 

如往年一样強调指出：应遴循大会决<议所载的各项指导方针.特別是应当尽^能 

利用会员国、国际组织及其他方面提供的资源和设施.此外，在为研究金方案指 

派主讲人时，有必要确侏其代表各主要法系并照顾到各个地区的均銜. 

8 9 . 在执行国际法研究金方案时应特别顾及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尽"^能利 

用联合国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便在厉行节约政策的汆件下尽量取得工作;BSF果. 

应尽量从联合国工作人 f t中招聘特别讨论会的主讲人，以便尽"^能减少顾问费用和 

m,并充分利用联合wiij际法及有关领域工作人员的专门知识.法律爭务厅^ 

纂司和训研所负贲执行研究金方案的官员应密切协两，共同推动上述指导方针的执 

行.国际法研究金方案是联合国——训研所合办方案，&此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和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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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将共向作出有关方案的总方向的决策，例如远择研究员和指派主讲人^‧ 如 

同往年一样，训研所仍继续办理本方案的日常行政工作，佢将视有关训研所的前途 

及筹资的决定而定. 

C.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活动 

9 0 . 秘书长指出，训研所按照过去大会决议主办的周期性区域训练和进,班应 

当在1 9 9 0 年— 1 9 9 1两年期内继续进行，但将视有关训研所的前途及筹资的 

决定而定. 

D.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活动 

9 1 . 根据其预算拨款的情况，教科文组织对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搽和 

广泛了解的协助方案的贡献在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內将继续展，其活动将 

进一步加強教科文组织在发展III际法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具体作用， 

四、联合国参加该方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題 

A .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 

9 2 . 在1 9 8 8和 1 9 8 9两年期间该方案的各项活动中，下列项目1^到经常 

预算拨款：对发展中国家各机构提供联合国法律出ife物；每年至少由（联合国法律 

事务厅/训研所）合办研究金方案捷供1 5个研究金名額；对扳邀参加训练所主办 

的ki域训练和进,班的每个发展中国家的一名学员，以补助旅费方式给予协助. 

9 3 . 向发展中国家各机构分发联合国法律出舨物所!^二的手续费和运送费，由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联合国,算第29.28(1)3款(会i义和图书馆事务，分 

发科）和第2 8款（行政和管理，总务厅，电信，aii务）下所拨款M中支付.这 

些出版物的出版费用则由每个出版物所為的实务方案的经^中支付. 

9 4 . 联合国为了至少锾供1 5个研究金名額以及对参加区域讨论会和进修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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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拔供旅费补助金，在 1 9 8 8 — 1 9 8 9两年期方案预算第2 6 . 4 0教（法律 

活动、国际法的迷渐发展和编寨）经常预算内列入了一笔 $ 2 6 4 1 0 0的经费.此 

外，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4 2 / 1 4 8号决议笫 1 0段的规定，于 1 9 8 8 年 3 月 3 0 B 

和 1 9 8 9 年 3 月 2 4日向各会员国致送照会，诮他们注章该决议第 1 0、 1 1和 

笫 1 2段，其中大会请各会员国、各组织及个人对方案经费作自愿捐助. 

9 5 . 在这方面，从秘书长上一次的报告（ A / 4 2 / 7 1 8 )印发以来，国际法研 

究金方案于 1 9 8 8年收到下列各国政府的捎款：阿根廷，！ 5 10 0 0 0 ;奥地利， 

S 6 6 9 ； 希 腊 ， $ 3 0 0 0 . 1 9 8 9年，收到下列捎款：阿根廷， s 10 000; 

輿 地 利 ， » 4 5 6 ； 希 腊 ， » 3 0 0 0 , 

9 6 . 1 9 8 8年下列各国政府为国际法讨论会捷供下列捐款：闸根廷， S 3 000； 

輿 地 利 ， $ 2 6 5 ; 丹 麦 ， $ 4 6 8 7 ； 夯 兰 ， S 6 2 1 9； 锩 意 ; ^ 、 联 邦 共 和 

国 ， S 5 8 1 1 ； 璨 典 ， $ 5 0 0 0 , 1 9 8 9年，收到下列政府的捐歉： R根廷， 

S S 0 0 0 ；輿地利， » 2 1 4 ; 芬 兰 ， 》 5 9 9 5 ； 愛 尔 兰 ， ® 3 6 7 6；馇章志 

联邦共和国， $ 4 9 1 5 ； 瑞 典 ， S 5 0 0 0 ;瑞士， S 2 857和墨西奇，S3 0 0 0 . 

9 7 . 至 于 汉 密 尔 顿 • 谢 利 • 闷 梅 拉 辛 袼 纪 念 研 究 金 ， 1 9 8 8年收到巴、马政 

府捅款 8 5 0 0 . 1 9 8 9年收到史蒂文 ^先生捎款 $ 2 5 0 0 . 

9 8 . 1 9 8 8 年 收 到 下 列 各 国 政 府 对 贺 易 法 ! ？ 员 会 讨 论 会 的 捐 款 ： 丹 麦 

S 15 2 1 2 ; 芬 兰 $ 17 1 9 2 ; 发 尔 兰 $ 3 995；荷兰:5 25 9 8 7 ; ^ 威 

S 14 941 ; 瑞 典 》 15 0 0 0和美国 $ 50 0 0 0 . 1 9 8 9年收到下列麵款： 

丹麦:5 4 0 7 6 ; 瑞 典 S 5 5 1 6和瑞士 $ 30 5 4 5 . 

9 9 . 1 9 8 9年收到墨西哥政府对训研所区域训^班的摘教$ 2 0 0 0 . 

B . 1 9 9 0 - 1 9 9 1两年期 

1 0 0 .假定接受上文第 8 4 ( e )段内秘书长所提关于提供法律出版物的逄议，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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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 和 1 9 9 1 年 内 发 行 的 出 叙 的 运 费 应 以 1 9 9 0— 1 9 9 1'两年期方衆 

概 算 笫 款 （ 会 议 和 图 书 馆 爭 夯 ， 分 发 科 ） 以 及 笫 2 8 . 0 5 4歉（行政和 

管埋，总务厅，电信，邮务）内的概数中支付. 

101 • 关 于 1 9 9 0— 1 9 9 1年期间提供联合国法律事务厅一训研所方案内的 

研究金和提供训研所主办区域班参加人员的旅费补助金，假定大会核准秘书长关于 

上述方,的建议（参看上文第 8 6至 9 0段），则要在该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 6 . 3 7 

款（法律活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经常预算来源中列入 8 300 4 0 0 . 

102. 如 大 会 作 出 决 定 ， 秘 书 长 将 再 度 务 力 为 此 方 案 ^ 集 自 愿 辆 款 . m 鶴 

年一样把米自这种麵款的积存数額用以在大会核准从经常预算经费项下的最低名額 

以外，％加给予发展中国家候选人的研究补助金名顆，但须考虑到实际情况. 

五、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 

了解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的会议 

A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103. 按照大会第 4 2 / 1 4 8号决议第 1 4 段 的 规 定 ， 1 9 8 8 年 1 月 1 日 至 

1 9 9 1年 1 2 月 3 1日期间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如下：孟加拉国、塞浦路斯、法国、 

加纳、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荷兰、罗马尼亚、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和扎伊尔. 

B ‧第二十三届会i义 

104. 大 会 第 4 2 / 1 48号决i义第1 3段请秘书长就 1 9 8 8至 1 9 8 9年期 

间《方案》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105. 作为编写上述决议所要求的报告工作的一部分，秘书长编写了一份临时报 

告，说明 1 9 8 8年间参加执行《方案》的各机构所进行的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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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 为了讨论秘书长的临时报告，咨询委员会于 1 9 8 8 年 1 2 月 1 4 日 举 行 

第二十三届会议，下列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法国、加纳、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荷兰、罗马尼亚、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联 合 王 国 和 委 内 瑞 拉 . 这 届 会 议 的 主 席 是 克 利 福 德 . 尼 尔 . 阿 萦 . 科 蒂 先 生 ( 加 

纳 ） ， 他 在 自 1 9 8 8 年 1 月 1 日 至 1 9 9 1 年 1 2 月 3 1 日 担 任 咨 询 委 员 会 成 员 

的四年期间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在科著先生缺席时，规定由他的代珲人任委员会 

主席， 

1 0 7 . 联合国副法律顾问兼联合国一般法律事务司司长保罗 •萨斯先生代表秘书 

长出席会议.法律事务厅编纂司高级法律干事曼努埃尔 ‧拉马一蒙塔尔多先生任 

咨询委员会的秘书. 

108. 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的临时报告，联合国的副法律顾问介绍了报告， 

1 0 9 . 主管海洋法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的代表和训研所的代表发了言，详细 

说明临时报告中关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的部分. 

1 1 0 . 一些代表对方案的目标和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发表了一般性评论， 

1 1 1 . 一位代表强调指出，方案有助于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年轻 

律师熟悉国际法的准则，从而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他还强调指出，国际 

法在使人类生活的世界更加人道与和平方面起到有意义的作用，而且必须确保国际 

法在国际关系中的至商地位.他还说，他的囿窠在国际法的教学和传播方面，作 

出了很大努力，在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培训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和 

研究生. 

1 1 2 . 另一位代表关切地指出，当代世界国际法的教学工作有一定的通步.他 

援引了教科文组织对秘书长关于题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议程项目一信的答复 

( A / 4 3 / 5 3 0 ) ,他说在某些国家学术机构中国际法教学方案出现了间断的情况。 

此外，该课程经常作为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既使是必修课，所分配的学时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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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总是足够的。他还强调必须出版笫三世界各IS和这些LiJ'î^所设的lil'U'i'分域 

组织国际惯例汇编，以便提高制定国际法工作的真正普遍性.他还说，从学术观 

点和实际观点出发，国际法的若干领域今后值得特别注意.这些领域有：普遍承 

认的国际法原则；国际法在所有国家行为中的至高地位问题；不使用武力和和平解 

决争端的各项原则最近发展情况，以及在国际关系中防止和排除争端问题；作为国 

际法规则的一项目标，实现国际生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联合国在编纂和逐渐发屣 

国际法中的作用， 

113 . 几位代表希望能注意国际法委员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就为国际法研讨会 

提供口译服务一事所表示的关切. 

114. 秘书说，秘书处正竭尽努力保证在委员会下届会议时为研讨会提供充分服 

务和设施. 

115. 一位代表问及上文第1 8段提及的法律事务厅人员所作讲座的題目. 

116. 委员会秘书解释说，这些题目涉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的许多方面，尤其 

是联合国的工作.但这些主题并不是依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而主要是根据外国办 

事处官员和大学生各小组提出的要求决定的，因为他们是讲座的听众. 

117. 另一位代表希望在方案的报告中能例举一些《联合国纪事》中所载的有关 

法律事项的资料. 

118. —位代表说，大会第4 2 / 2 2 5号决i义第四节第三段请秘书长就传播国 

际法院判决书和咨询意见问题，包括译为英文或法文以外的其他语文问题向大会第 

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他希望能在报告中将此事提一下• 

119. 关于方案的财务方面，所问的问题是方案的预算拨歉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 

包括出版物的印刷和分配费用.能否将各国的自愿捐款用于此种用途. 

120 . 委员会秘书称，按照大会各项决iX,预算经费是用于国际法研究金方案和 

圳研所的区域课程，尤其是颁发研究金和分发旅行津貼.自愿捐款是预算经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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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但各国可以栺明希望将其捐款用于方案的那项活动.秘书处尚没有收到特 

剁指定用于资助印制和分发有关国际法出版物的自愿捐款.这项费用不是由方案 

的预算拔款支付，而是由各种出版物有关的方案或次级方案的预算拨款支付.还 

应指出，某些出版物是一种增收活动，因为它们也可供出售. 

C ‧第二十四届会议 

121 .咨询委员会于1 9 8 9 年 1 0 月 3 1日举行了第二十四届会议以审议上面 

% 1 0 4段所述秘书长向大会提交的报告草稿.咨询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的代表出 

席了会议（见上面第10 3 段） .按照本报告第 1 0 6 段，爱德华 ‧ 奥本 '库富 

奥先生（加纳）代替克利福德。尼尔'阿蒙‧科蒂先生（加纳）担任会议主席. 

由于联合国法律顾问鈇席，法律亊务厅编纂司司长弗拉迪米尔‧科特利亚先生代表 

秘书长出席会议，法律事务厅编寨司if级法律干事曼努埃尔‧拉马一蒙塔尔多 

先生担任咨询委员会秘书‧ 

1 2 2 . 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草稿，法律事务厅编蓁司司长代表联合国 

法律顾问介绍了该报告草稿， 

1 2 3 .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办公室和训研所的代表发了言，详细说明报告草稿中关 

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的部分. 

1 2 4 . 一些代表就联合国协助方案的目的和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发表了一 

般性评论， 

1 2 5 . 对此，一些代表强调协助方案的活力.该方案通过其各个组成都分和其 

活动，在过去2 4年期间，向世界各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培 

养对国际法更深的认识和对其规则更普遍的了解.一些代表又强调S际法在国际 

关系中的重要性，其中一名代表特剁突出国际法对®家，特别是小S家的存在和独 

立所起的有意义的作用，这些小国家经常发现，重申国际法规则是它们的生存的唯 

一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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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 一些代表提请注意本届大会审议的关于宣布"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建议， 

并提请注意1 9 8 9 年 6 月 2 9日通过的"专门讨论国际爭夯之和平与法治问题的 

不结盟国家运动外交部长会议海牙宣言"（见V^44/191 ) . 他 们 认 为 ， 联 合 

国协助方案可以发挥有意义的作用，执行拟议宣布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基本理想. 

对此，一些代表认为，大会应象往年一样，核准秘书长要求各国对方案的各个组成 

部分^步提供自愿捐款，尤其在考虑到拟议的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目标后，一 

名代表特别强调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为协助方案继续进行和发展其活动的优先领域 

之一. 

1 2 7 . 一名代表强调国际惯例汇编或摘要对拟订和执行国际法规则的重要性，他 

询问有没有在协助方案下采取行动来鼓励出版这一类的惯例汇编或摘要， 

1 2 8 . 秘书回答说，就联合国机构而言，目前有两份汇编，即簡要说明《联合国 

宪章》每一条款下的惯例的《联合国机构惯例汇编》，以及特剁关于安理会的《安 

全理亊会惯例汇编》.另一方面，《联合国法律年鉴》载列联合茵及有关政府间 

组织的法律活动的摘要，如决定，建议、报告、各行政法庭的法律意见和判决等. 

《法律年鉴》也载列关于联合国和有关政府间组织法律地位和其他方面有关问题的 

国际和S家惯例，诸如条约规定、法律文件和司法判决‧所有这些出版物是长期 

性的，其资金由联合国经常预算的各个方案和次级方案提供，关于援助国家出版 

自己的国际或外交惯例汇编或摘要的问题，协助方案的预算没有为此目的调拨经费, 

象本报告第9 4段所指出，所调拨的经费是用于联合国——训研所面际法研究方案 

研究金和训研所区域进 修班的旅费补助金. 

129. 在这方面，若干代表团强调《联合国法律年鉴》有助于传播涉及联合国及 

其相关机构的法律资料；《年鉴》以本组织各正式语文印行，为全世界各区域法学 

家和有关人士参阅提供了方便， 

130. 关于报告第7 1段，一名代表对于原订1 9 8 9年在非漲举办的训研所区 

域训练进修班的取消表示关切，他询问其中详情以及训研所区域进修班的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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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训研所代表答复说，训研所对于联合国/训研所国际法研究金方案和训研 

所区域进修班给予同等重视.研究金方案的对象主要是中层官员和大学讲师，区域 

进修班则是为商层官员而设，这些人不能够长时期离开他们的职位.区域进修班的 

经费来源有三：报告第94段所反映的预算经费，区域内国家担任东道国的邀请， 

以及自愿捐款，I9 8 9年非浙区域进修班曾有一些愿担任东道国的邀请，伹据他 

的了解，联合a援助方案的预算拨款不足以在两年期内除了两个海牙国际法研究金 

方案和1 9 8 8年拉丁美洲区域进修班之外再拨出经费举办另一次区域进修班，此 

外这方面也没有收到足够的自愿捐款.1 9 8 9年区域进修班取消之前未曾发出提 

交申请书的邀请，亦未提名候选人.训研所将再度设法向各国政府征求自愿捐款以 

举 办 区 域 ^ 班 . 

132. 关于报告笫5 2段，一名代表询问以何种程序和标准来决定向哪些发展中 

国 家 據 提 供 粉 国 雜 出 版 物 ， 

133. 秘书指出，保管#国出版物的图书馆定期收到联合国的^出版物，其 

他机构的请求则由法律事务厅个别加以考虑：有关出版物是否还有存货；请求的合 

理性，例如有关出版物可能提供的用处及其同请求者机构的目标是否相关等等. 

134. 一名代表指出，出版物最好能尽量定时地向发展中国家保管图书馆发送， 

以便有关人士参阅最新的资料. 

135. 对于报告第5 2段，一些代表团还问及联合检査组关于国际法院判决书和 

采取了执行搢施. 

136.秘书答复说，据他的了解联合检査组提案的根据在于一系列有关法院当前 

的出版物办法的建议将可节省经费，法院虽然也希望能使判决书和咨询意见得到最 

广泛的传播，但对于上述某些建议的适当性以及节省经费的可行性存在很大的保留; 

法院对联合检査组报告的评论（A/41/591/Add. 1 ,附件）详细论述了它的保 

留意见，此外,上述建议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额外预算资源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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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些代表团表示希望尽管有上一段所述的情况而仍然能对国际法院判决书 

和咨询意见译成本组织英文和法文以外其他正式语文的建议给予进一步考虑， 

138. 讨论结束时，咨询委员会通过了整个报告萆稿. 

豈 

' 参 看 1 9 6 6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2 2 0 4 ( X X I ) 号 、 1 9 6 7 年 1 2 月 1 4 日 

第 2 3 1 3 ( x x i i ) 号、 1 9 6 8 年 1 2 月 2 9曰笫 2 4 6 4 ( x x : a i )号、 1 9 

6 9 年 1 2 月 1 2 日笫 2 5 5 0 ( X X I V ) 号、 1 9 7 0 年 1 2 月 1 1日第26 9 8 

( X X V ) 号 、 1 9 7 1 年 1 2 月 1 8 日笫 2 8 3 8 ( x x v i ) 号、 1 9 7 3 年 1 2 

月 1 2日第 3 1 0 6 ( : x x v i i l )号、 1 9 7 5 年 1 2 月 1 5曰笫35 0 2 ( x x x ) 

号 、 1 9 7 7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3 2 / 1 4 6 号 、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4/144号、1981年13^10日第36/10»^ 1 9 8 3 # 1 2 ^ 198^38/129^,1985 

年 1 2月 1 1日第4 0 / 6 e f和 1 9 8 7年 1 2月 7日笫 4 2 / 1 4 8号决议 .关于 

这个方案，以往各年釆取的行动见秘书长向大会提出的下列报告：《大会正式 

记录，第二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 6 , A / 6 4 9 2号文件和 A d d , 1; 

《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 0 , A / 6 8 1 6号文件；《同 

上；第二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 9 , A / 7 3 0 5号文件；《同上，第 

二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 1, A / 7 7 4 0号文件；《同上，第二十 

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 0 , A / 8 1 3 0号文件；《同上，第二十六届 

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1, A / 8 5 0 5号文件和c o r r . 1和 2 ; '《同上，第 

二十A>g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 8 , 号文件和Corr . l ;《同上，笫 

三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 1 7, Va0332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二届 

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 1 4 , V^3a/326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 

附件》，议程项目 1 1 1, 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附 

件》，议程项目1 1 3 , V ^ 3 6 / 6 3 3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会议，附件》 

议 程 项 目 1 2 2 , A/3a/B46号文件、《同上，第四十届会议，附件》，议程 

项目1 2 8 , V^40/393号文件和《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127: 

A / 4 2 / 7 1 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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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A / 4 2 / 7 1 8 f文件笫7 7段和1 9 8 7 年 1 2 月 7 B大会第42 / 1 4 8号决 

议第1段*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 4 3 / 1 0 ) 15591 

段，注2 8 3 , 

《同上》，笫5 9 7 段 ， 

《同上》，笫5 9 8 — 5 9 9段， 

见A / 4 2 / 7 i a f文件第7 7段和 1 9 8 7 年 1 2月 7日大会第4 2 / 1 4 8号决 

议第1段， 

向贸易法委会讨论会的提供的文件见下文笫6 9段， 

见A/4 3 / 1 7 f文件，第九章. 

《同上》，第 9 4至 9 5段， 

阿梅拉辛格研究金最初是大会第36/116号决议批准的，关于该研究金如何 

并入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觯的协助方案的讨论情况，参看 

文件，第5 5至 5 7段和第8 4 至 8 6段， 

第三次颁发的咨询小组由下列人员组成I新加坡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许通美大 

使，为私人律师，前美国无任所大使、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美利坚合 

众国总统特别代表和1 9 7 7 至 1 9 8 0年美国代表团团长埃利奥特‧理査森 

先生；落麦隆常驻联合国代表、前第三次联合鷉海洋法会议第一委员会主席保 

罗‧巴梅拉‧恩戈大使；鸟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前主管海洋法主任和秘书长 

特别代表主管帮办费莉佩‧保列略大使;挪威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埃里克. 

弗罗尔森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离等参赞前出席第三次联合国诲洋^^isgai 

代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亚科夫列先生；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頋问卡尔一 

奥古斯特‧弗菜施康先生和小组秘书，被提名为主管海洋法的秘书长特别代表 

侯 奇 蒂 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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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和机构是：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亚非法律咨询委员 A 欧洲法律合 

作 委 员 ^ 经 济 互 助 委 员 泛 美 司 法 委 员 欧 洲 共 同 体 委 员 ^ 海 牙 国 际 

私法会国际统一私法学 I t l 美洲国家组纸海牙国际法学 ^欧洲经济共 

同佑拉丁美洲经济体系；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 

，，下列发展中国家的机构收到联合国出版物：阿富汗、阿根廷、孟加拉国、玻利 

维亚、巴西、缅甸、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加辦国、 m多 

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加莲、危地马拉、洪都拉抓絲、印度、 

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科威特、黎巴嫩、马达加斯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 

基斯坦、秘鲁、菲律t塞内加尔、塞拉利I&、苏丹、阿拉伯叙利亚絲03、 

突尼浙、乌拉圭、委内瑞拉、扎伊尔和津巴布韦.又见咨询委II会对这个问超 

的进一步讨论情况：笫十七届会议 ( A / 3 8 / 5 4 6 ,第8 3和 8 4段）,第十九 

届会议（A/ 4 0 / 8 9 3 ,第8 4 至 8 7 段 ） . 

"国际法院出版物的各个方面，包括翻译和分发，见联合检査组的报告（A/41/ 

591 )和《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4 号 》 < )^42/々4 ) , 

第 5 8至 6 5段— 

"下列各国的机构最近列入了国际法院出版物接受者名单：阿根廷、巴西、埃及、 

印度、摩洛哥、其桑比克、尼日尔、巴基期坦、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西班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越南和津巴布韦， 

"最近成立的新闻中心所在地是布拉柴维尔*达卡、哈拉里、马那瓜和瓦加杜 

古 . 

联合国一训研所特别讨论会的演讲人如下,训研所高级特剁研究员和日内瓦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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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会议前主任Paul Berth o u a先生〗荷兰外交部条约起*科K ‧ H . B i r t m a n 

先生；国际法院秘书Phi lippe Couveur先生；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一等秘 

书Ada i r Dyer先生；日内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Pi erre— 

M i c h e l Pontaine先生，世界银行法律部政策和一般事务法律顾问Louis 

Forget先生；日内瓦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理事会法律顾问Hans—Peter 

Qasser先生；纽约训研所训练方案执行主任特别顾问Hans J.Qelser 

先生；维也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髙级法律干事Geroia H e r r m a n n 

先生；国际法院Manfred ：Lachs法官；纽约前主管特别政治事务联合国助 

理秘书长刘虎先生；纽约福特基金会国际人权理事会方案干事Staphen Marke 

先生；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助理秘书长M.L.PelicHet先生；纽约联合国法 

律事务厅编幕司协助方案秘书兼高级法律干事Manuel R a m a - M o u t a l d o 

先生；国际法S t e p h e n M . S c h w e b e (法官；国际法教授兼意大利常驻 

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Tullio ：Treves先生；国际法院主管新闻事务 

秘书Art h u r T.Witteveen先生；纽约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特等于事Ralph 

Z a c k l i n先生，纽约训研所训练于事 M o named S^ahniy先生负货特别讨论 

论会总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训研所训练和复习班的演讲人如下，世界银行高M问Edua r d o A b b o t t 

先生：Lermoi Ballah大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训研所欧洲办事处髙 

级特别研究员Paul BartHoud先生；1秘书长兼训研所执行主任Michel 

D00 Kingue先生；训研所执行主任特别顾问Hans J . G e i s b e r先生； 

前国际法院院长Eduardo Jimenez de A m e c h a g ft先生；Qeraldo 

E.DO Hasoimento c silva (巴西）；泛美开发银行综合副经理 

：Felix Pena先生；贾发会议纽约办事处代主任Pedro R o f f e先生；巴 

西外交都法#M问A n t o n i o A u g u s t o Cancado ：Trindade先生， 

，，见A/ 4 2 / 7 1 » f文件，第三聿，第71至7 7段, 




